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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守则：气体应用指南之五

住宅式气体用具的批准  

第 1 部分  前言及适用范围

1.1  本守则由气体标准事务处，连同香港的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及气体

用具供货商拟备，列明气体安全监督对批准住宅式气体用具的规定。

本守则采纳了已确立的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并加入针对气体用具

质量及安全的本地措施规定。气体用具必须符合本守则所载规定，

方会获气体安全监督批准。

1.2 本工作守则所载的批准规定适用于：

(a)  固定安装在屋宇内供室内使用的住宅式气体用具；及  

(b) 放置在餐桌使用，并由祇用一次的石油气瓶提供燃料的手提卡

式石油气炉。

1.3 根据本守则，专供室外使用的气体用具型号一般无须取得批准，但

必须符合有关国际╱国家认可的安全及质量标准，以保障市民的安

全，并应在气体安全监督要求查阅的情况下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1.4 亦应参考现行有关法例，包括： - 

- 《气体安全条例》 (第 51 章 )  

- 《气体安全 (装置及使用 )规例》

- 《气体安全 (杂项 )规例》  

1.5 住宅式气体用具的批准会授予申请人，以便其：

(a)  进口；或  

(b) 在本港制造。

适合本港使用，而又被认为符合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以及本守则

所订定的本地质量保证措施的住宅式气体用具型号。申请人在获得

批准后，必须在获准在本港使用的型号上的当眼处标示标记 (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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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段 )。气体用具型号的详细说明将会由气体安全监督胪列在认

可清单内 (请参阅第 6.2 段 )。  

 

 1.6 申请人不会因根据本守则申请的气体用具已符合相关的国际或国家

安全及质量标准及本地质量保证措施而获豁免完全遵守所有其他根

据香港法律所制定的现行相关工作守则、审批规格和其他政府部门、

组织等的法定要求。  

 

 1.7 就供本港使用的进口住宅式气体用具而言，获气体安全监督的类型

设计批准并非一项产质量素的暗示或保证。申请人必须对其供应的

气体用具的质量负上全责，同时亦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监察制

造商的表现。倘若产品在安全和质量方面发生问题，则须采取补救

行动 (请参阅第 7.1 段 )。  

 

 

 1.8 气体安全监督不会：  

 

(a)  对认可列表所载数据的用途负上责任；  

 

(b) 就专卖商品和相关服务是否适合独立使用╱应用、产品的安全、

是否名符其实，以及可商售质量等各方面，作出任何陈述、保

证或担保；及  

 

(c)  对因参考或使用认可列表所载数据而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财产损

失或人命伤亡负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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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专门名词  
  
 申请人 (就本工作守则而言 )指有意在本港进口或制造某一住宅式气体用具

型号以供在本港使用，并为此向气体安全监督申请类型设计批准的人士。

因此申请人是指在本港注册营业的进口商或本地制造商。  
 
 基本安全评估证书指由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下的本港实验所发出的证书，

以证明某一住宅式气体用具符合第 5 部分第 5.3 段所阐述的基本安全评估。 
 
 住宅式气体用具指按设计或原意，主要在住宅房产内使用的气体用具，而

不论该用具是否在住宅房产内使用。(《气体安全 (装置及使用 )规例》(第 51
章 )第 2 条 )。热量输入超逾 70 千瓦的气体用具不受本守则的规定规管。  

 
 熄火保险装置指对火焰特性敏感的内置式控制装置，如果点火时出现问题

或火焰无意间熄灭，该控制装置可以感应到没有火焰，而将供应至用具燃

烧器的气体切断，以确保安全。  
 
 气体用具指以燃烧气体作照明、加热或冷却用途的住宅式用具，而有关气

体的类别是《气体安全条例》 (第 51 章 )第 2 条所界定的。  
 
 气体安全监督 (就本工作守则而言 )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电工程署气体

标准事务处，该处代表根据《气体安全条例》 (第 51 章 )第 5 条获委任的气

体安全监督执行职务。  
 
 宪报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宪报。  
 
 认可气体用具标志指《气体安全 (杂项 )规例》所指明的标志。  
 
 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指由创新科技署署长代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的香

港实验所认可计划。  
 
 进口商 (就本工作守则而言 )指从事进口以供本港使用的住宅式气体用具业

务的人士。  
 
 初始类型设计批准 (TA1)指符合第 5 部分第 5.2 段所阐述的认可安全、性能

及质素标准。  
 
 初始类型设计批准 (TA2)指第 5 部分第 5.3 段所阐述在香港进行的基本安全评

估。  
 
 国际 /国家安全标准指由认可核证机构所颁布有关气体用具的设计、构造及安

全性能的标准。上述认可核证机构的例子包括：  
 
 澳洲气体协会 (AGA)－AS 标准  
 欧洲标准委员会 (CEN)－EN 标准  
 日本气体用具检验协会 (JIA)－ JIA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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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 (AQSIQ)－GB 标准  
 
 ISO/IEC 17025 指第 3 部分第 3.2.2 段所阐述测试及校准实验所合乎资格的

一般规定。  
  
 过热保护装置指不能调校、由温度启动的装置，此装置按其设计，可在一

般的温度控制装置失效时，保护用具及周围环境。  
 
 质量保证指第 6 部分第 6.3 段所阐述在香港进行的质量保证评估。  
 
 认可核证机构指透过法例或法令获正式授权，可以核证某一气体用具的设

计及生产符合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并获气体安全监督认可的独立组织 (例
如欧洲联盟委员会所指定的已备案组织 )。  

 
 覆验证明书指由认可核证机构发出的证明书，以证明有关用具继续符合第 3

部分第 3.3.2 段所阐述的原有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所述的标准。  
 
 供货商 (就本工作守则而言 )指在本港从事与售卖或供应气体用具以供本港

使用有关业务的机构，不包括进口商及本地制造商。  
 
 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指由认可核证机构发出的证明书，以证明某住宅式气

体用具符合第 3.3.1 段所规定的有关国际／国家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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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选择制造商及核证  
 
 
 3.1 气体用具制造商  
 
  3.1.1 制造商的生产程序须包括质量系统，而有关系统须由气体安全

监督认可的机构核证 1 或评估 2 为符合认可的国际或国家质量标

准 (例如 ISO 9000)，以确保下列各项均质量良好：  
 
  (a)  由次承办商所供应，对气体用具的安全操作有莫大关系的部件

及材料； 
 
  (b) 所有生产步骤及装配程序；及  
 
  (c)  制成品。  
 
 注 1：  在核证方面，应由透过法例或法令正式授权的或获海外有关机

构审定的独立组织，根据国际或国家质量标准 (例如 ISO 9000)，
为生产程序签发证书。  

 
 注 2：  有关评估应由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辖下创新科技署认可的独

立组织进行。  
 
 3.1.2 应提交能证明符合上文第 3.1.1 段要求的文件予气体安全监

督 (请参阅附录 1(a))。  
 
 3.1.3 制造商所生产的气体用具须符合认可的国际或国家标准 (例

如 EN、 J IA)，包括初始类型设计测试批准及质量监察 (请参阅

第 3.3 段 )。  
 
 3.2 认可核证机构  
 
 3.2.1 为取得所需的所有证明书，以证明产品符合国际及国家安全

及质量标准，气体用具制造商须聘用具有声望的核证机构提

供服务。有关的核证机构须获气体安全监督认可。  
 
 3.2.2 制造商一般会在气体用具的原产地聘用认可核证机构。如果

认可核证机构并不在气体用具的原产地，制造商须将有关安

排知会气体安全监督。不过，无论如何，测试程序均应根据

认可的国际或国家标准进行 (例如： ISO/IEC 17025)，而认可

核证机构所采用评估气体用具安全及性能的程序，则必须符

合认可的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 (例如： EN、 J IA)。监察及评估

制造商的生产系统的质量标准，同样须符合认可的国际或国

家惯例。  
 

 
  



6 

  

3.3 产品核证  
 
  3.3.1 认可核证机构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  
 
 3.3.1.1 制造商须就每种型号 3 的气体用具，提交由认可核证

机构发出的初始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证明：  
 
 (a)  有关型号已根据认可国际或国家气体用具安全标

准 (例如 EN、 J IA 等 )的规定通过测试；以及  
 
 (b) 有关型号适合使用在本港供应的气体类别。  
 
 申请人在申请批准时，须向气体安全监督提交有关证

明书的正本或核证副本 (请参阅第 5.2.1 段 )。  
 
 注 3：  如果气体用具由于一种或多种外观上 (即非性能上 )的差

异，以致同一型号有多种类别，将该型号的其他类别，

包括在由认可核证机构批署妥当的类型设计测试证明

书内，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情况下，列载于认可核证机

构发出的同一证明书内的气体用具，可当作一项单一申

请，呈交气体安全监督批准。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的样

本载于附录 2。  
 
 3.3.1.2 此外，亦须向气体安全监督提交制造商就采用已拟定

的生产质量监察系统，与认可核证机构所签订正式协

议的证明文件 (请参阅附录 1(a))。  
 
  3.3.2 认可核证机构覆验证明书  
 
 进口商 /本地制造商有责任确保其公司只供应已通过认可核

证机构的质量监察的各款型号气体用具。进口商 /本地制造商

须在初始类型设计批准 (请参阅第 5 部分 )后第一个 5 年期完结

前的三个月内，将认可核证机构发出的证明书正本或核证副

本 4 提交气体安全监督，并且以后每隔 5 年再向气体安全监

督提交上述证明书正本或核证副本。上述证明书须能证明：  
 
 (a)  在某段指定时间内，制造商的质量系统曾受到，并一直

受到正式监察；以及  
 
 (b) 有关气体用具型号仍然符合初始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上

所载的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  
 
 上述证明书适用于一种以上申请覆验并获批准的型号。气体

安全监督须更新认可列表，以显示已取得覆验证明书的气体

用具型号。未能根据上述规定提交覆验证明书，会导致禁止

再将有关气体用具进口或在本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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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4：  证明已进行覆验的文件的确实格式，可由认可核证机构自行拟

定，但呈交的证明书须包括附录 1(a)-1(b)所载的基本数据。  
 
   
 
  3.3.3 符合规格证明书  
 
 本港供货商收到的气体用具，每批都须附有由制造商拟备的

符合规格证明书，证明：  
 
  (a)  该批气体用具的生产程序符合原来载于认可核证机构初

始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的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以及  
 

(b) 有关用具的原产地。  
 
进口商或本地制造商须保留符合规格证明书的完整纪录，俾

能在气体安全监督要求时提出，以供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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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气体用具规格  
 
 
 4.1 总则  
 
 4.1.1 拟供应 5 或已供应 6 给本港使用并提交气体安全监督批准的气体

用具，均根据本守则的规定来给予批准。有关新型号用具的初

始类型设计批准程序，载于本守则第 5 部分。  
 
 注 5：  拟供应给本港安装的气体用具型号「新型号」亦包括过往已获批

准，但曾作出性能上改装，而有关改装关乎气体用具的操作及安

全的型号。一般而言，作出有关改装后，认可核证机构会就曾作

改装的气体用具进行额外的性能测试。不过，曾获批准使用的型

号，如祇进行外观改装，但对气体用具的操作或安全并无影响，

则无须再进行测试。如遇这类情况，无须为「新型号」气体用具

申请初始类型设计批准，以便将型号的说明加进认可清单内，但

根据第 3.3.2 段的规定，须于 5 年期满后取得覆验证明书。  
 
 注 6：  在 1998 年 10 月 1 日前在本港供应以作安装，并在该日之后继

续供应的气体用具型号，如符合下列条件，可获豁免第 5 部分所

述的初始类型设计批准：  
 

  (a)  根据认可的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而制造；  
 
  (b )  获认可核证机构批准使用；及  
 
  (c )  受认可核证机构监管其质量。  

 
 不过，供货商必须提供第 3.3.2 段所述覆验证明书及现有质量保

证检查证明文件 (请参阅附录 6)，有关型号的资料方可加进认可

清单内，为期 5 年 (请参阅第 4.1.2 及 6.2 段 )。  
 
 4.1.2 申请人会获批准，而批准的有效期由发出通知日期起计，为

期 5 年，在这段期间，新批准型号的资料，将加进由气体安

全监督所备存的认可清单内 (请参阅第 6.2 段 )。如能提供第

3.3.2 及 6.3 段所述必要的覆验及质量保证证明书，有关气体

用具型号的批准可延长 5 年。  
 
 4.1.3 气体用具须根据认可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 (例如： EN、 J IA 等 )

而制造，并且：  
 
  (a)  须装有自动点火装置；  
 
  (b) 每个燃烧器均须装有熄火保险装置；  
 
  (c)  如属空气加热器 7，须装有缺氧安全装置；及  
 
  (d) 如属密封式热水炉，须装有过热保护装置。  
 
  注 7：  举例而言，包括没有接驳烟道的干衣机及自然排烟式房间暖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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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供应用具的备用零件  
 
 取得气体安全监督的批准后，申请人须与制造商订定协议，在下列

最低限度的年期内，负责供应功能 8 备用零件：  
 
  4.2.1 手提平头炉  ................. 5 年（由批准日期起计）  
 
  4.2.2 煮食炉具  .................. 10 年（由批准日期起计）  
 
  4.2.3 空气加热炉具  ............ 10 年（由批准日期起计）  
 
  4.2.4 热水炉  ..................... 15 年（由批准日期起计）  
 
  注 8：『功能』一词所指的该等部件是对气体用具安全操作所不可或缺的。  
 

 4.3 安装及维修说明  
 
 制造商必须为气体用具，提供获负责进行第 3.3 段所规定的初始类

型设计测试的认可核证机构批准的安装及维修说明。安装及维修说

明须以中文 9 印备。  
 
 注 9：  图表 /绘图上可附载一些注册气体装置技工常用的英文专门术语，但有关

安装安全的一切说明必须为中文。  
 
 4.4 使用说明  
 
 制造商须为气体用具提供数据，指导用户如何操作及安全维修气体

用具。 (《气体安全 (装置及使用 )规例》 (第 51 章 )第 26 条 )。必要的

安全数据须以中、英文印备。  
 
 4.5 气体用具的标签  
 
 制造商须根据原先获认可核证机构的批准，为气体用具提供数据标

签，载列所依据的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所订明须展示的资料，及于

气体用具上附有说明指出该气体用具已获该核证机构认可符合的安

全标准，此说明须为标签形式例如–阐明：「类型批准机构：ABC」

及「类型批准证明书号码：1234」，或由认可核证机构发出的标志。

此外，任何有关用户安全的警告标签，均须耐用及清晰易读，并以

中、英文清楚印备。  
 
 4.6 认可气体用具标志  
 
 在取得批准后，申请人须按《气体安全 (杂项 )规例》的规定，于获批

准在本港使用的气体用具型号上耐用地展示一个标志 (认可气体用

具标志 )。有关认可气体用具标志的详细说明载于附录 5。此外，进

口商、制造商及供货商应确保该标志只用作《气体安全 (杂项 )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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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有关用途，例如在本港包装、刊登广告及促销等。  
 
 4.7 包装  
 
 制造商须因应本港的市场情况，以能够提供最高度保护的包装供应

气体用具。用具须装载于箱盒内，并在箱盒外加上中文或英文的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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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为气体用具申请初始类型设计批准的程序  
 
 
 5.1 总则  
 
 5.1.1 住宅式气体用具的批准程序包括取得两部分的初始类型设计

批准，即  TA1 及 TA2(请参阅附录 1(a)及 1(b)的程序流程图 )。 
 
 5.1.2 如属第 5.2 段所述的 TA1 部分，必须由气体安全监督就每个

型号气体用具的证明文件进行评估，以查核有关的气体用具

是否符合认可的安全、性能和质量标准。过往未获气体安全

监督认可的认可核证机构亦须接受评估，其中可能包括检查

其测试设施。  
 
 5.1.3 如属第 5.3 段所述的 TA2 部分，则须在本港对所提交的新型

号气体用具进行基本安全评估，以便作出批准。有关评估的

详细资料载于附录 4(a)及 4(b)。  
 
 5.1.4 是否给予初始类型设计批准，取决于是否成功完成 TA1 部分

及 TA2 部分的程序而定，而这两个部分可先后进行或同时进

行。  
 
 5.2 符合认可标准 (TA1) 
 
 5.2.1 进口商或制造商如拟在本港供应新型号气体用具，必须向气

体安全监督提出申请。  
 
 5.2.2 气体安全监督须向申请人提供：  
 
 (a)  申请表格及填表指示；  
 
 (b) 申请人所须提交文件的清单  

(例如证明书  - 请参阅第 3.1.2 及第 3.3 段、安装及维修说
明  - 请参阅第 4.3 段、证实获得供应备用零件的文件  - 请
参阅第 4.2 段、证实备有补救措施手册  – 请参阅第 7.6 段
等 )。  

 
 5.2.3 收到申请表格及所提交的文件后，气体安全监督：  
 
 (a)  会审阅所有文件；及  
 (b) 可能对认可核证机构 /用具测试实验所进行查核。  
 
 5.2.4 当气体安全监督认为申请及所需的检查结果均令人满意，TA1

部分的程序便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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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基本安全评估 (TA2) 
 
 5.3.1 申请人须将拟供应用具型号的样本，送交香港实验所认可计

划下的实验所进行评估 10。此程序可于完成 TA1 部分的程序

后进行，或于第 5.2 段所述就所提交的文件进行评估期间一

并进行。  
 
  注 10：基本安全评估项目载于附录 4(a)及 4(b)。  
 
 5.3.2 有关实验所会向申请人提交评估结果及发出证明书。供货商

须向气体安全监督提交证明书的正本或经核证为真确的副本

及评估结果，证明已完成基本安全评估。  
 
 5.3.3 如果气体安全监督对证明已完成基本安全评估的证明书感到

满意， TA2 部分的程序便算完成。  
 
 5.4 完成 TA1 部分及 TA2 部分的程序  
 
  完成 TA1 部分及 TA2 部分 (请参阅第 5.2 及 5.3 段 )的程序后，而结

果又令气体安全监督满意，申请人会获书面通知有关用具的获得初

步批准。申请人获授权通知制造商在认可型号的当眼处展示一个标

志 (请参阅第 4.6 段 )，并可开始在本港出售该型号气体用具，而气体

安全监督会把该气体用具的型号数据加进认可列表内 (请参阅附录

1(c)的程序流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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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认可列表及质量保证  
 
 
 6.1 总则  
 
 进口商须确保其在本港市场出售的获批准气体用具，质量保持良好。

第 6.3 段列出了质量保证检查中有关安全及性能方面的主要检查项

目。如果气体用具未能符合安全方面的质素规定，必须立即向气体

安全监督报告。有关气体用具或会因此被暂停其批准，直至生产质

素方面的任何偏差得到纠正为止，或被撤销其用具批准及从认可清

单中剔除。  
 
 6.2 气体用具的认可清单  
 
 气体安全监督每 6 个月会向所有有关的政府部门、贸易及消费者组

织发出认可列表，市民可在办公时间内到机电工程署查阅有关数据。

此外，机电工程署的网页亦会展示更新的认可清单。有关气体用具

型号的供货商如果根据第 3.3.2 段的规定 (请参阅附录 1(c))，向气体

安全监督提交覆验证明书及良好的质量保证数据 (请参阅第 6.3 段 )，
该气体用具型号便可继续保留于认可清单上 5 年。  

 
 6.3 质量保证  
 
 6.3.1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须对他们在本港出售的气体用具的质

量负责。除须取得覆验证明书 (请参阅第 3.3.2 段 )外，亦须于

五年一度的覆验期内，备存有关气体用具在安全及性能方面

的本地质量保证检查 11 证明文件，以供气体安全监督查阅 (请
参阅附录 1(c))。  

 
  注 11：  质量保证检查须根据附录 6 的规定，由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认

可的实验所进行。  
 

6.3.2  为进口气体用具进行本地质量保证检查，旨在补充气体用具

原产地的认可核证机构进行的持续质量监察，以及检测出例

如在运输期间所引致，对气体用具的安全构成潜在影响的损

坏。因此，所有进口商均有责任确保从制造商收到的每批气

体用具的质量及安全均属良好 (请参阅附录 6)。如果气体用具

未能在本地安全及性能质素检查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供货商便须根据第 7 部分的规定，立

即进行调查及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且须马上通知气体安全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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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分  不安全气体用具的补救措施  
 
 

7.1  总则  
 

7.1.1  若气体安全监督有理由相信某一住宅气体用具会对公众安

全构成危险，可暂停或撤销其气体用具的批准。进口商 (或本

地制造商 )/供货商应停止进口、在本港制造、出售或为售卖

而展示、供应或要约供应该气体用具，以供本港使用。  
 

7.1.2  在气体用具被暂停或撤销其气体用具批准后，气体安全监督

亦有权向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他们联

同其供货商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例如应视乎情况，提供现

场修理服务、更换或回收气体用具。  
 

7.1.3  除了执行照气体安全监督的强制补救措施外，进口商 (或本地

制造商 )/供货商应在征询气体安全监督的意见后，自愿实施

补救措施，在尽可能合理可行的情况下，避免不安全气体用

具产生危险。  
 
7.2 目的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供货商就不安全气体用具所实施的补救措

施，不论是强制抑或自愿性质，均须快速及有效地进行，有关措施

旨在：  
 

(a)  减低公众受伤及 /或财产受损的危险；  
(b) 符合法定条文的规定；及  
(c)  在适当的情况下恢复公众对有关气体用具的信心。  

  
7.3 计划  
 

7.3.1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须事先编定一本「补救措施手册」，

其内载有有关程序，以确保所采取的行动既迅速又有效率 (请
参阅第 5.2.2 段 )。  
 

7.3.2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须委任一名统筹者，代表公司与气体

安全监督、传媒及公众联络，统筹者的角色应载列于手册中。 
 

7.3.3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须开拓及维系与供应环节各方面的沟

通渠道，如可能的话，亦应与客户 /最终使用者保持沟通，以

确保在有需要时能采取既迅速又有效的行动。  
 

7.3.4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须保存所需数据，包括产品识别、产

品供应地点、客户 /最终用户数据 (如适用 )，以方便实施补救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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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实施  
  

7.4.1  若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供货商有理由相信某一气体用具

有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便应立即调查有关情况，并定出合适

的补救策略。补救行动应按照公司的补救措施手册 (见第

7.3.1 段 )，并取得气体安全监督同意而进行。  
 

7.4.2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供货商所实施的补救措施一般包括 3
个阶段，即：  
 
(a)  通知公众；  
(b) 截断气体供应及／或产品复元；及  
(c)  监察进度。  

 
7.4.3  通知公众的方法视乎问题的严重性及受影响人口的多寡等

而定，可以考虑的通知方法如下：  
 
(a)  直接通知供应环节的有关方面，如有需要，亦须通知客

户。如进行产品回收，有关通知应包括立即停止供应、

售卖或使用该产品的指示。  
 

(b) 透过中英文电视台及 /或电台广播及 /或报章及任何其他

恰当方法 (例如互联网等 )作出公布，以宣传补救讯息。  
 

(c)  在曾供应有关产品的零售店铺、超级市场、连锁店、百

货公司及任何其他公众出入的地方 (按情况而定 )展示海

报 /告示。海报 /告示应于楼宇的当眼处展示，以引起公

众的注意。  
 

7.4.4  向公众发出的通知应清楚明确，并包括所有有关的资料，例

如：  
 
(a)  产品的描述，包括牌子、型号或编号、产品识别编码及

/或生产日期，并附以照片或图片。  
 

(b) 实施补救行动的理由，即产品的问题及特定的危险。  
 
(c)  指示使用者作出实时相应行动。  
 
(d) 查询及／或求助的电话热线。  
 

7.4.5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联同供货商应与注册气体供应公司作

出安排，如有需要，可请气体安全监督提供协助，为不安全

的气体用具截气。若未能立即采取行动，以纠正安全方面的

毛病，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供货商应根据《气体安全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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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 )规例》的规定，要求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在气体用具

上贴上警告标签。  
 

7.4.6  为了纠正产品不安全的地方，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联同供

货商应定出紧急产品补救策略。可供使用的方案如下：  
 

(a)  由销售点或客户手上彻回产品。  
 

(b) 在安装及使用该产品的客户楼宇进行回收。  
 

(c)  在安装及使用该产品的客户楼宇内进行更换或修理。  
 

(d) 若该产品在香港制造及供应，则不再生产。  
 

7.4.7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供货商应记下就监察补救行动进展

而作出的决定、行动和成果。此外，把产品复元期缩短亦十

分重要，要达到这个目的，或须把行动升级，以加快进行补

救措施，例如向公众重申或增加公布的次数等。  
 

7.4.8  在考虑到预定目标，以及仍未进行补救的其余产品所构成的

潜在风险后，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供货商应分析及监察事

态发展，并定期向气体安全监督提交中期报告及其他所需数

据，以供查察。  
 
 7.5 作出补救行动后的跟进工作  
  

7.5.1  在补救行动结束前，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应概括、评估及

检讨整个事件，并在找出问题所在、公布补救讯息、采取纠

正行动等方面汲取经验，俾能在改善产品设计、制造或运载

及补救程序等提供应见。  
 

7.5.2  若情况许可，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应以安全及恰当的方法，

在补救行动后处置不安全或不能使用的气体用具，并保存一

份处置列表，以作纪录用途。  
 

7.5.3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应向气体安全监督提交最后报告，报

告的内容包括补救过程摘要、行动成果、评估及改善计划。

气体安全监督或会在详细审议报告时，为公众安全想，要

求供货商在补救行动后采取他们认为必须的进一步行动。  
 

7.5.4  气体安全监督或会向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发出通知，在实

施补救措施阶段暂停其气体用具的批准。当进口商 (或本地制

造商 )书面覆实完成所有补救措施及其后的行动 (如有的话 )，
而气体安全监督又对公众并未受不应有的危险威胁一事，感

到完全满意，便会将暂停气体用具的批准撤销，进口商 (或本

地制造商 )可把产品再度推出市场。若该气体用具经过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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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动，须向气体安全监督重新申请批准。  
 

7.6 存档  
 

7.6.1  申请人应覆实备有处理不安全气体用具的「补救措施手册」

(见第 7.3.1 段 )，内有将会采取的补救措施详情，才能为住

宅式气体用具取得首次批准。  
 

7.6.2  补救行动开展后，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及供货商应按实施

补救措施前后及当中所发生事件的次序，把各有关方面发出

的全部讯息、公布、信件、证明书、报告等存档。进口商 (或
本地制造商 )及供货商应备存这些文件，在气体安全监督提出

要求时以供查阅。



 

  

 
附录  

 
 

 

附录 1(a) 程序流程图  - 初始类型设计批准 (TA1)(请参阅第 5.2 段 )  

 

附录 1(b) 程序流程图  - 初始类型设计批准 (TA2)(请参阅第 5.3 段 )  

 

附录 1(c) 程序流程图  - 有关认可列表及质量保证的规定 (请参阅第 5.4

及 6.2 段 )  

 

附录 2 认可核证机构种类测试证明书样本  

 

附录 3(a) 认可核证机构覆验证明书典型格式  

 

附录 3(b) 认可核证机构覆验证明书样本  

 

附录 4(a) 无烟道式气体用具 (U 型 )的基本安全评估  

 

附录 4(b) 烟道式气体用具 (F 型 )的基本安全评估  

 

附录 5 气体用具标志  

 

附录 6 已批准气体用具的本地质量保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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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獲氣體標準事務處

接受

是



附錄1(b)

程序流程圖 - 初始類型設計批准(TA2)
(請參閱第5.3段)

滿意

申請人與實驗所
澄清及解決
欠妥的項目

(或)與附錄1(a)所列步驟一同進行

實驗所向申請人
發出測試證明書

TA2
獲得批准

申請人向氣體標
準事務處提交測試
證明書及結果經核
證為真確的副本

(第5.3.2段)

不滿意

滿意

不
滿
意

下接附錄1(c)

實驗所進行基本

安全評估

申請人
(進口商/或本
地製造商 )

氣體標準事務處
查核提交的資料
是否可予接受

向實驗所提交

樣本

(第5.3.1段)



附錄1(c)

程序流程圖 - 有關認可清單及品質保證的規定
(請參閱第5.4及6.2段)

申請人五年後向
氣體標準事務處提交

(第3.3.2段)

氣體標準事務處將
有關器具型號再保留
於認可清單內五年

(第6.2段)

TA1
獲得批准

 接續附錄1(a)

氣體標準事務處將初始類型設計
批准通知申請人,並將用具型號
加進認可清單內,初步為期五年

(第5.1.4段)

進口商/本地製造商
保存符合規格

證明書(第3.3.3段)及
實施品質保證規定

 (第6.3段)

滿意

進口商/本地製造商
取得品質保證測試

滿意證明
(附錄6)

氣體標準事務處
批准在認可用具型號
上加上"認可氣體

用具標誌"
(第4.6段)

氣體標準事務處
批准有關用具型號在
本港出售為期五年

(第6.2段)

TA2
獲得批准

 接續附錄1(b)

進口商/本地製造商從
認可核證機構取得

覆驗證明書
(第3.3.2段)

申請初始類型設計批準的型號 申請覆驗的型號



附录 2 
认可核证机构种类测试证明书样本      页1 

样本  1 样本  2 



附录 2 
认可核证机构种类测试证明书样本    页2 

样本  3  样本  4  



附录 3(a) 

认可核证机构覆验证明书典型格式

证书编号 :_____________ 

(认可核证机构正式名称 )  

本文件旨在证明下述型号用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型号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制造商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制造

(1)仍然符合 _____年 ____月 ____日发出的类型设计测试证明书编号 _______ 

所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际 /国家安全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 

(2)并在 _________________期间 (三年 )内由下列签署本文件的核证机构 /已  

备案组织根据 ________________(国际 /国家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进行质量监察。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认可核证机构正式印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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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4(a) 
基本安全评估

无烟道式气体用具 (U 型 )  
(例如煮食炉及干燥机 )  

I  
主要规格及测试 1 2  

(所有 U 型用具 )  

II  
型号特定规格及测试 1 2  

(如适用于 U 型用具 )  

CU1  一般构造及标记 SU1  烤架及 /或烤炉的构造  

CU2  安装 /使用说明的准确性  SU2  内置气体调节器的操作

CU3  供气接头的准确性 SU3  恒温器的操作

CU4  气体管路的检漏 SU4  风扇压力开关的操作

CU5  燃烧器开关的设计及操作 SU5  绝缘电阻

CU6  燃烧器的点火系统

CU7  燃烧器的热输入量

CU8  燃烧效能

CU9  火焰的稳定性

CU10  用具表面的温度  

CU11  熄火保险装置的操作

注 12：  在决定气体用具须符合的规格及订定测试方法前，须先参考有关气体用具型号取得类型设计批准的原产地所依据的适

用国际 /国家安全标准 (如 EN、 J IA 等 ) (请参阅第 3.3.1 段 )。只可使用在本港一般供应的气体类别 (即煤气或石油气 (70%丁烷：

30% 丙烷 ) )进行上述安全 /性能测试。  

至于煮食用具所用的祇用一次石油气瓶，石油气瓶须符合《气体安全 (气体供应 )规例》 (第 51 章 )第 7 条的规定



附录 4(b) 
基本安全评估

烟道式气体用具 (F 型 )  
(例如热水炉 )  

I  
主要规格及测试 1 3  

(所有 F 型用具 )  

II 
型号特定规格及测试 1 3  

(如适用于 F 型用具 ) 

CF1  一般构造及标记 SF1 内置气体调节器的操作

CF2  安装 /使用说明的准确性  SF2 燃烧管路检漏测试 (密封式型号 )  

CF3  供气及供水接头的准确性 SF3  空气探测装置的操作 (机动排烟型号 )  

CF4  气体管路及水管路的检漏 SF4 重新点火装置的设计及操作

CF5  燃烧器的点火系统 SF5  绝缘电阻

CF6  燃烧器的热输入量 (最高 /低设定 )  

CF7  燃烧效能

CF8  火焰的稳定性

CF9  用具表面的温度

CF10  熄火保险装置的操作

CF11  最高热水温度

CF12  烟道末端的设计及燃烧废气的排放

注 13：  在决定气体用具须符合的规格及订定测试方法前，须先参考有关气体用具型号取得类型设计批准的原产地所依据的适

用国际 /国家安全标准 (如 EN、 J IA 等 ) (请参阅第 3.3.1 段 )。只可使用在本港一般供应的气体类别 (即煤气或石油气 (70%丁烷：

30% 丙烷 ) )进行上述安全 /性能测试。  



附录 5  



 

 

 

 

附录 6  
 

已批准气体用具的本地质量保证检查  
 
 
1.  第 6.3.2 段说明为进口的气体用具进行本地质量保证检查，旨在补充气体用

具原产地的认可核证机构所进行的正式质量监察。由于所有进口商 (或本地

制造商 )都有责任确保所收到的每批气体用具的质量及安全均属良好，因此

他们应在这方面制定适用于本港的适当措施。  
 
 
2.  有关措施包括由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安排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下的实验

所，定期从最新一批气体用具中拣选每种型号的一个样本 1 4，进行检查。

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须根据制造商在质量方面一向的表现，评估某一型号

须进行检查的次数。即使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对制造商的公认质量表现深

具信心，每次检查的相隔时间亦不可超过 12 个月 ,  除非在该 12 个月内没

有收到载货。因此，进口商 (或本地制造商 )如欲申请将某一型号的批准在认

可清单内保留多 5 年时，须提交所需的由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下实验所拟

备的良好检查报告，作为本地质量保证检查的证明文件 (请参阅第 6.2 段 )。 
 

注 14：  如 果 气 体 用 具 由 于 一 种 或 多 种 外 观 上 (即 非 性 能 上 )的 差 异 ， 以 致 同 一 型 号 有 多 种 类

别，则可向气体安全监督呈交涵盖该型号的其他有关类别，并经适当批署的单一张本

地质量检查证明书。  
 
 
3 .  气体用具进行质量检查时，应对可以目测的项目加以核实，例如：  
 
 3.1  一般构造及标记情况；  
 
 3.2  是否备有正确的安装 /使用说明书；  
 
 3.3  是否备有指定的安全器件；  
 
 3.4  气体、供水及电力接头是否正确接驳；  
 
 3.5  气体开关的操作情况及火焰是否稳定。  
 
 
4.  进行质量检查时，亦应透过测试 1 5 下述各项以核实气体用具可安全操作：  
 
 4.1  在正常操作压力下气体管路的密闭性 (及供水接头的密闭性 (如适用 ))； 
 
 4.2  点火装置的操作情况；  
 
 4.3  热输入量(如装有恒温控制器，亦须测试最高及最低热输入量)；  

 
 4.4  在正常操作情况下的燃烧效能；  



 

 

 

 

 4.5  熄火保险装置的操作情况；及  
 
 4.6  绝缘装置的完整性 (如适用 )。  
 
注 15：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认可的实验所，可在取得气体标准事务处同意后，在本港自行制订测试

方法，以确保质量检查切合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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